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对建设工程选址不能避开文物保护单位而实施原址保护措施的批准

目录清单名称：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目录清单子项名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000168012003

服务对象：自然人,法人

实施编码：11340300698986202A300016801200301

办理形式：网上办理,快递申请

办理深度：四级（全网通办）

网上办理形式：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

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到现场次数：0次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蚌埠市燕山路1599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所属部门：蚌埠市文化和旅游局



所属区划：蚌埠市

实施主体：蚌埠市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市级/隶属

办件类型：承诺件

委托部门：无

权力来源：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内容：市级：市级文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措施 县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原址保护措施、未核定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是否属于联办件：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是

划分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

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将保护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

务书。

是否属于上报件：否

下沉办理：否

通办范围：全市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阶段性办理：否

办理时间段：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否

是否支持预约：否

预约渠道：无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说明：无

数量限制依据：无

是否进驻大厅：是

材料收取形式：邮寄收取

结果名称：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结果样本：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样本）.docx

结果领取方式：结果快递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结果领取采取邮政快递方式，申请人也可自愿到窗口领取。

监督方式：0552-4125198

咨询方式：0552-4125173

审查标准：（一）建设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根据《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文物保发〔201

4〕13号）《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发〔2014〕14号）附件：《文物保护工

程（施工）等级分级表》和《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等级分级表》要求，设计和修缮单位必须具有符合

国家规定的保护方案的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三）事先确定保护措施。

年审年检：无

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

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

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将保护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

计任务书……”。



受理条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必要性
规格份
数

材料来
源

材料依据 填报须知

申请书 必要
原件1
份

"申请
人提供

（一）建设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根据《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管理办法》（文物保发〔2014〕13
号）《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发〔
2014〕14号）附件：《文物保护工
程（施工）等级分级表》和《文物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等级分级表
》要求，设计和修缮单位必须具有
符合国家规定的保护方案的设计资
质和施工资质；（三）事先确定保

护措施。

提交材料真实
有效，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

定。

办理流程：1.受理：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窗口工作人员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2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

料的受理工作。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

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1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

告知书》；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

具《受理通知书》。 2.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作出决定之前，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审查。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听取

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举

行听证；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依法要求听证的，组织听证。 3.办结：依法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予批准的，告知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批准的，发给批准文书。 4.送达：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给申请人

或申请人自发到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窗口现场领取。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受理 1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旅
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1.符合受理条件和要求的，打印受
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应当加盖实
施机关专用印章，并包括以下内容
：事项名称、办件编号、申请人及
联系电话、受理机构、受理人及联
系电话、受理材料清单、受理时间
、实地检查内容和时间、法定办结
时限、承诺办结时限、批准文书发
放方式、办理进程查询方式等信息
。 2.不符合受理条件和要求的，
打印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通
知书应提供事项名称、办件编号、
受理时间、受理机构、受理人及联
系电话、不予受理理由和依据等信
息，并加盖实施机关专用印章，送
达申请人。 3.对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告知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出具一次
性补正告知书，由申请人补正后予
以受理。申请材料中的错误可以当



场更正的，应请申请人当场更正。
对不能当场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的，应在5日个工作日内出具一
次性补正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一次性补正告知书应提供办件编号
、受理时间、受理机构、受理人及
联系电话、承诺办结时限、需补齐
补正材料目录以及每个材料所需的
数量、性质（原件或复印件）、如
何补正等信息。申请人补正材料后
再来办理时，可直接调出补齐补正

办件继续办理。

审查 3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旅
游局）

傅浩 工作人员

市文广新局依程序对申请进行初审
、复审和决定，并依据审查和决定
制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
承诺的时限内将《行政许可决定书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按
申请人选择的方式送达给申请人。

办结 1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旅
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市文广新局依程序对申请进行初审
、复审和决定，并依据审查和决定
制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
承诺的时限内将《行政许可决定书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按
申请人选择的方式送达给申请人。

送达 0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旅
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办结结果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
口工作人员以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给
申请人，申请人也可自发到窗口领

取。


